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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   课程教学大纲中人工智能使用条款参考文本
[bookmark: OLE_LINK1]××课程人工智能使用条款（参考）
为规范本课程中人工智能工具的使用，维护教学秩序与学术诚信，特制定如下条款：
一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本课程允许在教师指导下合理、有限、可追溯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，工具定位为学习与教学辅助。
（二）学生应对本人提交的全部作业与成果负责，人工智能工具不得替代独立思考和原创劳动。
二、允许使用的情形
在不违反考试规则和作业要求的前提下，学生可在下列环节使用人工智能工具，并在作业中予以简单说明：
（一）语法与语言表达润色；
（二）课文或专业概念的释义、结构梳理和提纲标题建议；
（三）对已编写代码的报错提示进行分析和修改思路建议；
（四）课堂知识要点的整理和解题思路、自测题目生成；
（五）其他经任课教师明确同意的辅助性环节。
三、禁止性规定
下列行为属本课程明确禁止的事项：
（一）将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直接作为作业、论文或项目成果提交；
（二）在闭卷考试、随堂测验等明确禁止使用人工智能的考核中，擅自通过任意设备调用相关工具；
（三）隐瞒人工智能使用情况，或在声明中作虚假陈述；
（四）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、传播违法违规、不当或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。
四、披露与说明要求
凡在课程作业、论文、项目报告中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的，应在文末附上“人工智能使用声明”。
五、认定与处理
（一）任课教师有权根据专业判断，对学生作品中疑似过度依赖人工智能的情形，要求学生进行口头说明、当面答辩或现场完成部分任务。
（二）经核实存在严重不当使用人工智能或其他学术不端行为的，将按照学校关于考试违纪和学术不端的相关规定处理。
（三）学生如对认定结果有异议，可通过学院既定渠道提出申诉，教师应配合做好说明与材料提交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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